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啟動再生水產業引擎 ■ 編輯室

近
年全球氣候劇烈變遷，水資源政策不僅需秉持

開源節流原則，更應妥善全盤規劃思考，在兼

顧產業發展、糧食安全與社會正義的前提下，規劃具

前瞻性且務實可行的水資源配置、循環利用與管理架

構。面對未來缺水的可能風險，除須通盤檢討水資源

政策外，並應努力完備相關法令，「再生水資源發展

條例」即是配合在「水利法」規範耗水費徵收、「自

來水法」規範節約用水專章等措施以外所提出的配套

方案。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於 104年 12月 14日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12月 30日由總統令公布。

未來台灣水資源利用除了水庫水、川流水、地下水、

伏流水、海淡水外，將再加入再生水。台灣本島配

合污廢水廠的處理量，預定民國 120年可達開發再

生水每日 132萬噸目標，約佔公共供水系統供水量

10％，「1滴水至少用 2次以上」將獲得更多實踐，

並帶動再生水系統建設及營運等周邊關聯產業，臺灣

將正式進入再生水利用新紀元。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除確立未來再生水經營事業

管理的法源，也賦予污廢水管理單位有開發再生水或

供應再生水水源的權責。工業未來成長所需用水將多

使用如再生水等新興水源，不僅可以促進發展，也不

會因增用自來水而排擠民生用水。政府近期計畫投入

150多億元，於 105至 110年優先推動興建鳳山溪、

福田、永康、臨海、安平、豐原等六處再生水示範廠。

六座示範廠完工後，每日可供應 28萬噸再生水，包

含臺中福田廠供應臺中港工業專區、臺中豐原廠供應

中科臺中園區、臺南永康廠及安平廠供應南科臺南園

區與臺南樹谷園區、高雄鳳山溪廠及臨海廠供應高雄

臨海工業區等，其中高雄鳳山溪廠已於 105年 12月

動工興建，預定107年初期產水規模為每日2.5萬噸，

108年全期產水規模為每日 4.5萬噸，供應臨海工業

區使用，此低導電度軟水供應工業使用，水質較自來

水好，用水廠商可省去降低硬度、導電度處理成本。

利用再生水已為世界各國水資源永續發展重要趨

勢，美國、以色列、新加坡及澳洲等國均已政策性推

動再生水。新加坡數十年來為確保水源自主供應，大

力發展再生水與海淡水等公共工程，提供國內外各類

水務廠商之舞台，也提供該國相關設備產業的實績驗

證機會，公私部門互蒙其利。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之公布，已為我國的再生水

利用建立更健全的法治環境。一方面可減緩傳統水源

開發壓力及穩定區域產業用水需求，另一方面由政府

帶頭先期投資，可累積我國再生水發展經驗，帶動再

生水相關產業發展，藉由實績經驗不斷的厚植，逐漸

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達到多贏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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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投資-再生水示範廠

2031年再生水利用量132萬噸/日

再生水將成為未來水資源重要一環

營建署推動六座示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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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應工業用水為主要標的

以公共污水廠為優先處理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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